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系代码 310）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根据教育部《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2018〕5

号）和学校有关规定精神，结合学院 2019 年实际情况，制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

作细则如下。 

一、组织领导 

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在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的领导和统筹安排下，拟按学科组建综合面试小组和外语听说测试小组，负责复

试各环节的组织和考核工作。 

学院成立监察组，负责监督检查本单位落实复试工作制度情况，参与巡察复

试现场情况，监督信息公开公示情况，受理、调查并处理考生申诉和质询。 

二、招生计划 

1．根据学校下达的招生计划，按学科分配如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类型（全日制、

非全日制） 

招生总

计划 

接收 

推免生
统考计划 

是否接收

调剂 

0201 理论经济学 全日制 34 25 9 否 

0202 应用经济学 全日制 55 50 5 是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39 13 26 否 

025100 金融 非全日制 35  35 是 

025400 国际商务 全日制 20 11 9 否 

025400 国际商务 非全日制 5  5 是 

总计：硕士研究生全日制学术学位 89 名，全日制专业学位 59 名，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 40 名。 

调剂说明 

根据招生计划，生源充足的专业不进行院内调剂，如个别专业生源不足可以

进行院系内部不同专业间的调剂，院内调剂原则：①报考学术学位的上线考生可

申请在学术学位各专业间调剂；②报考学术学位的上线考生可申请在专业学位内

调剂；③报考专业学位的上线考生可申请在专业学位内调剂。 



院内专业硕士调剂，要求所有参加专业硕士学位复试的考生填写并提交《硕

士研究生复试志愿申报表》。考生务必根据公布的计划，结合自己在原报第一志

愿专业的排名情况，按照《硕士研究生复试志愿申报表》来选择自己的复试类型

与专业，填报复试志愿。 

三、复试名单及资格审查要求 

1．根据学校发布的《华中科技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分数线》，

详见“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凡报考我院且满足相关学科（专业）分

数线的考生可进入我院复试。名单详见学院网站 http://eco.hust.edu.cn/。 

2．复试考生要配合学院在复试前完成资格审查工作，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

予复试。在报到前需备齐查验材料，除考生初试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和有效

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外，还需提交以下材料： 

（1）全面反映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等的材料。考核表参

见 http://gszs.hust.edu.cn/info/1121/2137.htm。 

（2）非应届本科生需交验学历证书（交复印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有工作单位的考生可提供单位同

意报考的证明。 

（3）应届本科生需交验学生证（交复印件），毕业证书及学士学位证书将在

录取入学时提交审查；大学期间成绩单。 

（4）同等学力考生、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

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按我校招生

简章规定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5）符合国家加分政策的考生提供加分证明材料。 

四、复试报到 

考生应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五）， 上午 8：30－10：30。在华中科技

大学主校区经济学院一楼大厅报到，现场缴纳复试费 100 元/人，并交验复试资格

审查材料。 

考生报到时，需详细了解学院的复试细则，签订《硕士研究生复试志愿申报

表》等。 

 



五、综合素质测试和体检 

1．综合素质测试 

统一采用网络测试方式进行。请考生按时完成，以便后续复试工作的顺利进

行。可用手机关注“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综

合测评”获取链接。或登录网址 http://gszs.hust.edu.cn/info/1121/2050.htm，按提示

进行。 

2．体检 

进入复试考生的体检由华中科技大学校医院组织。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

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考生请在 3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8:00-12:00 自行前往校医院，准备一寸

近期免冠照片 1 张，自行缴纳体检费并领取体检表（华中大校医院 99 元）。考

生在体检表上要填写报考学院名称（经济学院）及代码（310）。 

六、复试内容、形式和时间安排 

1.笔试。主要测试学生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考试时间为 2.5 小时，试卷满

分为 100 分（笔试考试大纲见经济学院网页）。 

笔试考试科目： 
1）国际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学、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等专业考）。参考书：《国

际经济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方齐云等主编或《国际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方齐云等主

编。 
2）发展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专业考）。参考书：《发展

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培刚、张建华主编。或《发展经济学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张培刚主

编。 
3）货币银行学（财政学，金融学专业、金融专业硕士等专业考）。参考书：《金融学》第二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黄达编著 。 
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数量经济学等专业考）。参考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盛骤、

谢式平、潘承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具体时间和考场安排：2019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4：00～16：30。

在东九楼 D415、D417、D419 教室进行，具体安排见当天经济学院大厅公布的通

知。 

2.外语听说测试。按照《华中科技大学外语听说测试实施办法》，由学院统

一组织安排。对每名考生单独进行考试，测试分三部分： 

1）主考教师就考生背景提问，考生作简要回答（约 1 分钟）； 



2）考生听一段约 2～3 分钟的录音后，就相关内容陈述个人观点（约 2 分钟）； 

3）考生现场抽卷并阅读专业文献后，应根据考官要求复述相关内容并回答

问题，双方进行交谈，约 3--5 分钟。 

具体时间和考场安排：3 月 17 日（星期天）8：30--17:00，在东九楼 D415、

D416、D417、D418、D419 教室进行，具体安排 3 月 16 日 15:00 在经济学院一

楼公布，并且 3 月 17 日在考场公布。 

3.综合面试。面试主要对考生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进行测试。主要考核教

育背景（本科就学情况）、毕业设计情况（应届生）、研究或业务工作情况（非

应届）、思维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语言（口头、书面）及综合归纳能力、基

础知识及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相关技能及知识结构和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综

合印象及相关业绩、基本政治态度及道德品质等。 

具体时间和考场安排：3 月 17 日（星期天），8：30--17:00，在东九楼 D310、

D311、D312、D314、D316、D318、D319、D320 教室进行，具体安排 3 月 16

日 15:00 在经济学院一楼公布，并且 3 月 17 日在考场公布。 

七、复试成绩计算及拟录取原则： 

按照学校规定，复试成绩（百分制）等于复试各部分的成绩（百分制）加权

总分，其中笔试占 40%，英语听说能力测试占 20%，面试占 40%。计算总成绩时，

初试成绩（按“初试成绩/初试满分*100”的方式折算为百分制）占 60%，复试成绩

占 40%。 

复试结束后 2 天内，将按学科对总成绩进行排序并公示，公示时间为 5 个工

作日。公示期间，接受考生监督和申诉。 

拟录取原则： 

（1）复试不合格、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录

取。 

（2）按照学科总成绩由高到低录取。 

（3）接收调剂的学科，遵循《硕士研究生复试志愿申报表》志愿优先的原

则录取。 

拟录取学生的其他手续待研究生院统一公示确定后，另行通知。 

公示地点及网址为经济学院网站 http://eco.hust.edu.cn/ 



申诉电话：87557847      邮箱：40651100@qq.com      联系人：崔金涛 

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学院将按照下达招生计划情况向研究生院报送拟录取名

单。 

 

 

                                           经济学院 

                                        2019 年 3 月 9 日 

 

 


